关于***项目的核准变更批复

******：

你单位《关于***项目核准变更的请示》（**文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变更该项目。 年 月 日出具的《关于***项目核准变更的批复》（文号）自本批复文件印发之日起自动失效。现就该项目核准变更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单位：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：
三、项目建设内容及生产规模：

四、项目总投资：       

    项目资金来源：

五、项目招标工作要严格按照《建设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》（附件）依法执行。

六、该项目的相关文件为：
七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重要内容进行调整，请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调整申请，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者重新办理核准手续。

八、请项目单位根据本核准文件，办理节能环保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。

九、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2年。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项目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前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委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。

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

	抄送：


	市发展改革委，市财政局，市国税局，市人力社保局， 

市规划国土委，市环保局，市水务局，市市政市容委，

市交通委，市商务委，市卫计委，市地税局，市统计局，市园林绿化局，市公安局消防局，北京海关，北京市电力公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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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市发展改革委，市财政局，市国税局，市人力社保局， 

市规划国土委，市环保局，市水务局，市市政市容委，

市交通委，市商务委，市卫计委，市地税局，市统计局，市园林绿化局，市公安局消防局，北京海关，北京市电力公司。  


